
近年来， 司法实践中， 上海妨害公务案

件在数量上从 “小罪” 成了 “大罪”。 刑法

第 277 条妨害公务罪第一款规定， 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

者罚金。 刑法明确规定妨害公务的行为方式

仅为 “暴力” 或 “威胁” 二种， 并未使用刑

法兜底性条款中常用的 “等” 字眼。 但从近

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 对 “暴力、 威胁” 内

涵的认定显现出一个不断扩大演化的过程。

如何认定 “暴力、 威胁”， 笔者结合司法实

践， 谈以下观点。

刑法理论对 “暴力” 的解释内容各不相

同， 但对程度要求还是较高的。 具体到妨害

公务罪的 “暴力” 含义， 有观点则进一步认

为， “暴力” 的狭义概念是指直接行使有形

力， 广义概念是不限于对身体直接行使有形

力， 也包括 “针对与执行公务者具有密不可

分关系的辅助者实施暴力或者通过对物行使

暴力而给公务人员的身体以物理影响的间接

暴力， 后者的情形下要求间接暴力当着公务

人员的面实施。” 因此， 无论采纳狭义的概

念还是广义的概念， “暴力” 当然是指让执

行公务人员的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 且迫使

公务活动不得不中断或无法履行的行为。 在

实践中， 妨害公务并不是表现为强力殴打、

攻击身体这样典型的直接行为， 还有譬如谩

骂、 侮辱警察， 向警察吐口水、 撕扯衣服、

打掉警帽、 打砸公务车辆和执法装备、 围困

执法人员等间接阻碍行为。 因此， 将向他人

身体直接或间接实施暴力行为以及毁损执行

公务人员周边财物的行为都认定 “暴力”，

更能有效保障公务活动， 即 “暴力” 不仅包

括直接暴力， 还应包括间接暴力， 不仅包括

有形力， 还应包括无形力。

对妨害公务罪中 “威胁” 的含义， 学者

意见不一， 有学者认为是指以使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产生恐惧心理为目的， 以恶害相通

告， 迫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放弃职务行为或

者不正确执行职务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 这

里的 “威胁” 是指以侵犯人身、 毁坏财产、

破坏名誉等相胁迫， 即以将要加以恶害相通

告， 对从事公务人员实行精神强制， 意图使

其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感， 从而达到阻碍其

依法执行职务、 履行职责的目的。 司法实践

中， 公然以杀害、 伤害、 毁坏名誉等言语相

威胁， 阻碍人民警察执法， 造成群众围观、

交通阻塞等恶劣影响的， 应当以妨害公务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近年来， 在几起行为人以自杀、 自残方

式威胁警察执法办案的妨害公务案件办理过程

中召开过相关研讨会。笔者认为，“威胁”包括对

公务人员施加恶害和对行为人自身施加恶害，

但应当严格限定妨害公务罪中“威胁”的含义，

在自杀所使用的手段威胁到执法人员人身、财

产或公共安全的，才能认定为妨害公务罪。

另外， 对公务人员的亲友进行加害也应当

包括于 “威胁” 方法之中， 它与直接威胁公务

人员的方法一样， 都能产生使公务人员精神受

到强制的效果， 对正常的公务活动构成侵害。

随着妨害公务案件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现有刑法法条规定的 “暴力、 威胁” 含义的局

限性， 越来越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如果

行为人使用了 “暴力” “威胁” 以外的其他方

法， 这些方法是否应当包含在 “妨害” 形式中

呢？

刑法学界对妨害公务罪有抽象危险犯说、

具体危险犯说及实害犯说的争论。 抽象危险犯

说认为 “暴力、 威胁” 对执行公务有所妨害就

可以。 具体危险犯说认为暴力、 威肋的强度，

需达到使公务人员不能适当地执行职务， 或显

有困难的程度， 造成执行职务困难的现实。 实

害犯说要求暴力、 肋迫达到使公务人员不能执

行或放弃执行公务的程度。 司法实践中， 将妨

害公务看作抽象危险犯比较能完满地解释现今

大部分的理论难点， 具体认定时， 应当以 “有

无法定的足以妨害公务活动顺利执行的行为事

实， 结合具体的行为类型， 来判断抽象危险的

有无， 进而限定妨害公务罪的成立范围。”

目前司法实践中， 将 “造成群众围观、 交

通阻塞等恶劣影响” 直接作为入罪的评判标

准， 基本不再考虑该妨害行为是否实质上阻碍

了 “公务顺利执行”。 有观点认为， “群众围

观” “交通堵塞” 就是 “暴力、 威胁” 程度的

另外一种外在表征 。 但笔者认为 ， “推搡 ”

“拉扯” 是一种 “软暴力”， 有暴力阻碍执法的

成分， 但 “暴力” 特征不明显， 所以对此类行

为定罪需要其他辅助结果， 例如造成民警轻微

伤或交通拥堵、 群众围观。 交通拥堵和群众围

观是一种间接评价要素， 也是妨害公务行为现

场常见要素， 把其视为要件是适当的。 “威

胁” 的抽象危险评价比较难， 需要考虑心理强

制的 “度” 和 “威胁” 的紧迫程度。 在繁华都

市的上下班高峰路段， 甚至商城或 KTV 等人

群密集场所， 轻微的妨害公务行为很容易造成

交通堵塞或 20 人以上围观， 对于公然以杀害、

伤害、 毁坏名誉等言语相威胁， 阻碍人民警察

执法， 但这种威胁不具有紧迫性的妨害公务行

为， 不宜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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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全国各地高空抛物事件多发。

仅今年上半年， 上海市 12345 热线接到高空

抛物投诉 1167 件， 深圳、 济南、 贵阳、 合

肥等地均发生了较为恶劣的高空抛物的危险

事件。 除了致人伤亡的案件之外， 其他没有

致人伤亡的情况大都不了了之。

不过， 近来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已发生转变。 就在不久前济南发生 “天降菜

刀” 案后， 警方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以涉嫌 “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 立案调查。

紧接着， 在该市另一居民楼接连发生多起高

空坠物事件 （坠落物品包括啤酒瓶、 肥皂、

塑料桶等） 后,警方又以涉嫌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 立案调查。 这样的处理， 一

方面显示出警方对此类事件的严重性有了新

的认识， 另一方面对这类案件定性的变化同

样令人思考。

重新认识高空抛物的实质性危害

现代都市， 高楼林立， 高空抛物具有较

强的隐蔽性与随意性， 它就像悬在路人头顶

上的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被抛物者引爆， 因

而被称之为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高空抛物虽然可能直接现实地侵害他人

的人身财产安全， 但更准确地说， 高空抛物

的危害性在于使 “不特定多数人” 的人身财

产安全遭受危险和威胁， 在本质上是一种公

共场所的安全。 所谓公共场所， 是指非固定

人员均可自由出入进行活动的场所， 具有涉

众性。 从高空抛物行为发生的具体场合上来

看， 无论是小区楼下还是供行人行走的道

路， 均是公共场所。

公共安全是一种秩序性保障， 在法律价

值层面上隶属于 “超个人”， 它不以直接、

现实的个人损害为必要， 具有集体性特征。

质言之， 即便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对具体个

人造成现实的损害， 但这种危险和威胁就是

危害公共安全， 根据抛物者的责任主体状

况， 由抛物者本人或者相关人员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对以往高空抛物治理路径的反思

高空抛物事件受到关注起源于 2000 年

在重庆发生的 “烟灰缸案”， 掉落的 3 斤重

烟灰缸将一名路人砸成重伤， 22 户住户被

判决各赔偿受害人 8100 余元， 共计 17 万余

元。 这一事件直接推动了 2009 年 《侵权责

任法》 对于高空抛物实行 “连坐” 的立法。

《侵权责任法》 规定了 “连坐” 制度后

的一段时间， 对高空抛物的治理， 出现了三

分化现象： （一） 高空抛物没有发生实际损

害的， 不进行具体法律惩治， 仅由社区或者

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批评教育； （二） 发生

实际损害不严重的， 进行民事治理， 由受害

者根据 《侵权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

诉讼主张赔偿； （三） 发生实际损害情节严

重的， 进行刑事治理， 以 “过失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 等罪

名定罪量刑。

这一治理策略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其一，刑事治理手段微乎其微，只占极少的一

部分。根据我们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统计，因

高空抛物发生的法律纠纷， 刑事案件数量占

比不及 4%。 其二，行政处罚的手段基本上处

于被搁置的无效状态。其三，对高空抛物进行

私法化处理， 相关治理机关要么建议受害人

提起民事诉讼息事宁人， 要么对高空抛物者

进行不痛不痒的批评教育，治理效果甚微。

上述三分化治理的问题在于， 高空抛物

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按理说， 对其进行

公法化处理更为妥帖， 对抛物人进行民事惩

戒或者批评教育不应成为治理的主流手段，

而应是辅助性手段。

治理策略的异化无疑是高空抛物行为屡

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 不断有学

者呼吁加重高空抛物者的法律责任， 让法律

的 “牙齿” 显露出来。 可以说， 高空抛物行

为要想从根源上进行治理， 必须对这种 “偏

科式” 的治理路径进行矫正， 从高空抛物的

实质危害出发， 在高空抛物的发现机制、 惩

治机制、 预防机制三个维度上做文章。

提倡综合性治理路径

惩治机制与预防机制是一体两面关系， 预

防是惩治的目的之一。 从治理策略上看， 高空

抛物治理应以完善惩治机制为核心， 并运用其

他技术性手段健全发现机制， 提高高空抛物的

发现率。 当然， 惩戒机制中的制度构建应以公

法惩戒为主， 私法惩戒为辅。 这种治理路径可

称之为综合性治理。

首先， 综合性治理需要在治理观念上彻底

转型。 对高空抛物的治理不能奉行“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处理原则，应当从高空抛物行为的

实质危害性出发， 运用合理的法律手段对其予

以规制。如前所述，高空抛物行为的实质危害性

在于公共安全， 这便决定对其进行法律治理一

定需要具有公法性质的惩戒， 如果再以民事治

理路径为主，可以断言，高空抛物不止的现实状

态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根本性扭转。

其次， 完善 “行-刑” 衔接是惩戒机制内

部设计的急迫任务， 在惩戒机制的内部设计上

做到 “民事-行政-刑事” 各司其能。 以往 ，

公安机关很少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当然， 这并不是说公安机关不想处罚， 而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未对高空抛物量身定做

处罚性规范。 虽然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条

规定： “妨害公共安全， 侵犯人身权利、 财产

权利， 妨害社会管理， 具有社会危害性，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的规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由公

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在具

体的办案过程中， 由于缺乏对足以妨害 （危

害） 公共安全行为的类型化规定， 导致高空抛

物行为是否属于 《治安管理处罚法》 和 《刑

法》 中妨害 （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类型之一

一直存在争议。

从以往的实践操作来看， 有公安机关对高

空抛物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六条规

定以 “寻衅滋事” 进行处罚， 但是这不仅会有

规范解释与适用方面的争议， 也在一定程度上

轻纵了抛物者。 因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

十六条属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 高空抛物行

为虽然从广义上说也是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

但其实质危害在于公共安全， 这比危害一般公

共秩序的性质更要严重； 还有的公安机关以

“过失致人死亡罪 ” 对行为人进行立案 ， 但

“过失致人死亡罪” 一般针对的是特定的犯罪

对象， 与高空抛物行为威胁的是不特定多数人

的安全的 “公共性”存在差异。 因此，当前完善

高空抛物“行-刑”衔接机制，为高空抛物在《治

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量身定制处罚规范

十分必要， 这也顺应了我国当前轻罪立法增多

的刑法修改趋势。当然，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刑事

处罚， 一方面不可以出现重伤或者死亡结果为

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依然需要秉持谦抑的刑法

理念，不可将刑事处罚的范围过于扩大。

最后， 对高空抛物的治理还要以预防为第

一要务， 综合性治理要求通过社区内部与治理

机关的协同， 提高高空抛物行为的发现率。 由

于高空抛物行为具有隐蔽性， 锁定抛物者在实

践操作中具有困难 。 或许是基于这种考虑 ，

《侵权责任法》 才规定了 “连坐” 制度， 通过

立法将邻居们 “绑在” 一起， 希冀达到同一栋

楼的居民之间相互监督与督促的效果。 但这一

立法至今广受学者与民众诟病， 在司法实务中

也难以被执行， 重庆 “烟灰缸案” 受害人对

22 户人家的 17 万余元的补偿款执行了 10 余

年之久是典型例证。 其实， 抑制高空抛物行

为、 提高高空抛物行为的发现率， 不一定非要

这种强制性的 “荣辱与共”， 构建一种社区内

部与治理机关的协同， 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其中的关键是落实物业的监管责任， 通过立法

促使物业在监管高空抛物行为上积极作为、 勤

勉尽责。 杭州 “防高空抛物摄像头” 的安装是

物业落实监管的良好先例， 值得借鉴与推广。

道德是内化于人格的较高层次社会规范，

道德水准的提高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教育感化

虽然为一种良策， 但要迅速地解决普遍存在的

典型问题还需要回归到法治中来。 高空抛物的

治理只有紧紧围绕公共安全这一实质危害性，

其治理路径才能够走上正轨， 由侧重民事治理

走向由民事、 行政和刑事相结合的综合性法律

治理。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治理高空抛物的法治路径转型
金泽刚

□ 目前高空抛物的治理策略有三个突出特征： 刑事治理手段微乎其微； 行

政处罚的手段基本上处于被搁置的无效状态； 对高空抛物进行私法化处

理， 治理效果甚微。

□ 综合性治理高空抛物需要在治理观念上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型。 对高空抛

物的治理不能奉行“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的处理原则， 应当从高空抛

物行为的实质危害性出发， 运用合理的法律手段对其予以规制。

□ 当前， 完善高空抛物“行 - 刑” 衔接机制， 为高空抛物在 《治安管理处

罚法》 和 《刑法》 中量身定制处罚规范十分必要。 当然， 刑事处罚一方

面不可以出现重伤或者死亡结果为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依然需要秉持谦

抑的刑法理念， 不可将刑事处罚的范围过于扩大。


